
附件

阳泉市平定县督办问题清单

编号 检查时间 市 县区
乡镇

（街道）

污染源

名称

污染源

地址
问题类型 现场问题情况详述 整改要求 完成时限

SX-201918-042 2020-01-06
阳泉

市

平定

县
/

华通路

桥集团

阳泉市

商品混

凝土有

限公司

对面无

名汽修

厂

阳泉平定

县三岔口

裴彰庙

治污设施不

正常运行

现场检查时，发现该无名汽修厂，

存在问题：1.该厂无营业执照，无

环评手续；2.厂区烤漆房正在进行

烤漆工艺，配套环保设备未运行；

3.烤漆房配套环保设施排气筒高度

不足 15 米；4.维修机油存放在厂区

内。

依法立案查处，保持治

污设施正常使用。
2020/3/22



编号 检查时间 市 县区
乡镇

（街道）

污染源

名称

污染源

地址
问题类型 现场问题情况详述 整改要求 完成时限

SX-201918-043 2020-01-10
阳泉

市

平定

县
冠山镇

阳泉市

古州陶

瓷有限

公司

阳泉市平

定县

G5(京昆

高速)

未 落 实

VOCs 整 治

要求

现场检查时，该企业正在生产，印

刷一体机正在作业，油漆桶敞开，

随意堆放。

含 VOCs 物料的生产、

存储采用密闭工艺或

在有集气系统的密闭

空间进行，收集后的废

气经处理达标后排放。

存在违法生产行为的，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

大气污染防治法》第一

百零八条，立案处罚。

2020/3/22

SX-201918-044 2020-01-06
阳泉

市

平定

县
冠山镇

平定县

领航汽

修部

阳泉市平

定县冠山

镇红卫新

村旁建安

分公司生

活区大门

前

工业粉尘无

组织排放

现场检查时，该汽修厂未生产，喷

漆房未配备环保设施，发现喷漆产

生的废气从建筑东侧墙体孔洞排

出。

易产生扬尘物料采取

密闭储存或输送方式；

块状物料入棚入仓或

建设挡风抑尘网，并采

取洒水、喷淋、苫盖等

综合措施。对企事业单

位存在违法行为的，依

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大

气污染防治法》第一百

一十七条，立案处罚。

2020/3/22

SX-201918-045 2020-01-14
阳泉

市

平定

县
冠山镇

平定县

明文贸

易有限

公司

阳泉市平

定县

未严格落实

企业应急预

案中的减排

措施

现场检查时，该企业正在生产，有

筛选和洗煤活动，未落实重污染天

气橙色预警中的停产措施。

责令整改，依法查处，

强化管理，落实重污染

天气期间管控要求。

2020/3/22



编号 检查时间 市 县区
乡镇

（街道）

污染源

名称

污染源

地址
问题类型 现场问题情况详述 整改要求 完成时限

SX-201918-046 2020-01-13
阳泉

市

平定

县
岔口乡

平定县

常青保

温耐火

材料厂

阳泉市平

定县东西

线

未严格落实

企业应急预

案中的减排

措施

现场检查时，企业正在生产，存在

问题：1.破碎加工活动正在进行，

未落实重污染天气应急预案中的停

产措施；2.该企业未建立生产设备

使用台账、环保设备运行台账；3.

该企业生产工艺配备的除尘设备效

果较差，厂区积尘严重。

责令整改，依法查处，

强化管理，落实重污染

天气期间管控要求。

2020/3/22

SX-201918-047 2020-01-10
阳泉

市

平定

县
冠山镇

平定华

丰陶瓷

有限公

司

阳泉市平

定县

G20(青银

高速)

未严格落实

企业应急预

案中的减排

措施

现场检查时，该企业正在生产，发

现破碎工序有两台机组开启，未落

实重污染天气应急响应措施，打磨

工序吸尘罩过小，无法达到吸尘作

用。

责令整改，依法查处，

强化管理，落实重污染

天气期间管控要求。

2020/3/22

SX-201918-048 2020-01-10
阳泉

市

平定

县
/

山西宏

益建材

有限公

司

阳泉市郊

区

未严格落实

企业应急预

案中的减排

措施

现场检查时，该企业正在生产，存

在问题：1.厂内有国四重型运输车

辆正在行驶；2.破碎机正在作业，

未落实重污染天气橙色预警管控措

施；3.在线监测设备未开启；4.厂

内有大量物料未入物料大棚且未苫

盖。

责令整改，依法查处，

强化管理，落实重污染

天气期间管控要求。

2020/3/22



编号 检查时间 市 县区
乡镇

（街道）

污染源

名称

污染源

地址
问题类型 现场问题情况详述 整改要求 完成时限

SX-201918-049 2020-01-08
阳泉

市

平定

县
冠山镇

北京中

机伟林

矿山机

械有限

公司研

发中心

阳泉市平

定县

G307(歧

银线)

未严格落实

企业应急预

案中的减排

措施

现场检查时，该企业处于生产状态，

存在问题：1.现场有煤泥离心机生

产活动，烤漆房处于运转状态，内

部有部件加工，未落实应急预案中

的减排措施；2.该企业无法提供资

料、台账、一厂一策等。

责令整改，依法查处，

强化管理，落实重污染

天气期间管控要求。

2020/3/22

SX-201918-050 2020-01-08
阳泉

市

平定

县
冠山镇

平定县

黄河容

鑫盛达

煤矸石

再利用

有限公

司

阳泉市平

定县

未严格落实

企业应急预

案中的减排

措施

现场检查时，该企业正在生产，见

到督查人员后，企业立即关停了所

有设备，并声称未进行过生产活动，

未落实应急预案中的减排措施。

责令整改，依法查处，

强化管理，落实重污染

天气期间管控要求。

2020/3/22

SX-201918-051 2020-01-08
阳泉

市

平定

县
冠山镇

山西东

升煤业

集团有

限公司

阳泉市平

定县

未严格落实

企业应急预

案中的减排

措施

现场检查时，该企业正常作业，场

内有国四及以下标准车辆运输，未

执行应急预案中的减排措施。

责令整改，依法查处，

强化管理，落实重污染

天气期间管控要求。

2020/3/22

SX-201918-052 2020-01-08
阳泉

市

平定

县
冠山镇

阳泉市

天宇汽

车维修

服务有

限公司

阳泉市平

定县

G207(平

定路)

未严格落实

企业应急预

案中的减排

措施

现场检查时，该企业处于正常生产

状态，存在问题：1.喷漆房未开启

但内部有已完成喷漆的车辆；2.该

企业无法提供近期的营业台账和环

保设备运行台账。

责令整改，依法查处，

强化管理，落实重污染

天气期间管控要求。

2020/3/22



编号 检查时间 市 县区
乡镇

（街道）

污染源

名称

污染源

地址
问题类型 现场问题情况详述 整改要求 完成时限

SX-201918-053 2020-01-07
阳泉

市

平定

县
冠山镇

平定县

天宇型

煤厂

阳泉市平

定县

未严格落实

企业应急预

案中的减排

措施

现场检查时，该企业正在生产，存

在问题：1.现场有填料、筛分、破

碎、洗煤、脱水等生产活动，未落

实企业应急预案中的减排措施；2.

现场无法提供各类生产及环保设备

台账等资料；3.发现督查人员后，

该企业立即关停了所有设备，并声

称未进行过生产活动。

责令整改，依法查处，

强化管理，落实重污染

天气期间管控要求。

2020/3/22

SX-201918-054 2020-01-07
阳泉

市

平定

县
冠山镇

平定县

鑫朋源

汽车维

修厂

阳泉市平

定县

未严格落实

企业应急预

案中的减排

措施

现场检查时，该企业正常生产，存

在问题：1.台账显示该企业自 12 月

20 日橙色预警期间，正常进行各种

喷漆、打磨工序，未落实应急预案

中的减排措施；2.企业环保设备未

启动，喷漆房可闻到刺鼻油漆气味。

责令整改，依法查处，

强化管理，落实重污染

天气期间管控要求。

2020/3/22

SX-201918-055 2020-01-04
阳泉

市

平定

县
巨城镇

平定县

石门口

乡宏玉

脱硫材

料厂

阳泉市平

定县东西

线

未严格落实

企业应急预

案中的减排

措施

现场检查时，该企业正在生产，上

方堆场覆盖不全，有布袋除尘设备

及在线监控设备，但除尘效果较差，

厂区外集尘厚度一厘米以上。企业

未建立生产台账，但是从出货记录

上可以看出近10天来一直有细石灰

粉在出货。

责令整改，依法查处，

强化管理，落实重污染

天气期间管控要求。

2020/3/22



编号 检查时间 市 县区
乡镇

（街道）

污染源

名称

污染源

地址
问题类型 现场问题情况详述 整改要求 完成时限

SX-201918-056 2020-01-04
阳泉

市

平定

县
/

平定县

鑫昱建

材有限

公司

阳泉市平

定县

未严格落实

企业应急预

案中的减排

措施

现场检查时，该企业正在生产，有

石料筛分加工活动，有车辆运输活

动，现场大量石料等未进行遮盖。

通过电子台账查验该企业在预警期

间依然在运输除尘粉、混料、石灰

石、石子、机制砂和精品机制砂，

未执行相应减排措施。发现检查人

员后，该企业紧急关停了设备，停

止了运输活动并宣称已经停产，现

场企业人员拒绝提供纸质台账并表

示电脑没有台账记录等资料。现场

未见洒水迹象，厂区扬尘较大。

责令整改，依法查处，

强化管理，落实重污染

天气期间管控要求。

2020/3/22

SX-201918-057 2020-01-02
阳泉

市

平定

县
/

平定县

天意耐

火材料

有限公

司

阳泉市平

定县娘白

线

未严格落实

企业应急预

案中的减排

措施

现场检查时，该企业处于生产状态，

有添料加工活动，生产线有磨粉产

品产出，并经包装成品，有车辆装

载运输活动，未执行重污染天气应

急预案中的减排措施。发现检查人

员后，该企业工作人员临时关停了

设备。

责令整改，依法查处，

强化管理，落实重污染

天气期间管控要求。

2020/3/22



编号 检查时间 市 县区
乡镇

（街道）

污染源

名称

污染源

地址
问题类型 现场问题情况详述 整改要求 完成时限

SX-201918-058 2020-01-01
阳泉

市

平定

县

石门口

乡

国道

307、207

线阳泉

市绕城

改线工

程项目

一分部

阳泉市平

定县娘白

线

未严格落实

企业应急预

案中的减排

措施

2019年 12月 20日 12点起阳泉市处

于重污染天气橙色预警，现场检查

时，该工地仍在正常作业，有工程

车辆作业，现场裸土无覆盖，扬尘

明显，洒水效果不明显。

责令整改，依法查处，

强化管理，落实重污染

天气期间管控要求。

2020/3/22

SX-201918-059 2020-01-14
阳泉

市

平定

县
冠山镇

水峪沟

北侧无

名涉煤

企业

阳泉市平

定县

物料堆场未

落实扬尘治

理措施

现场检查时，该企业已停产，存在

问题：1.该企业有一台从事煤生产

的粉碎设备，有生产痕迹，厂区内

积尘严重，厂区无门禁系统及在线

监测系统；2.该企业煤堆场未覆盖；

3.该企业现场人员无法提供任何资

料和厂名信息。

易产生扬尘物料采取

密闭储存或输送方式；

块状物料入棚入仓或

建设挡风抑尘网，并采

取洒水、喷淋、苫盖等

综合措施。对企事业单

位存在违法行为的，依

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大

气污染防治法》第一百

一十七条，立案处罚。

2020/3/22



编号 检查时间 市 县区
乡镇

（街道）

污染源

名称

污染源

地址
问题类型 现场问题情况详述 整改要求 完成时限

SX-201918-060 2020-01-12
阳泉

市

平定

县
巨城镇

阳泉市

宾凯工

程公路

有限公

司南侧

无名堆

场

阳泉市平

定县

物料堆场未

落实扬尘治

理措施

该无名堆场位于巨城镇阳泉市宾凯

工程公路有限公司南侧，堆场堆料

无覆盖，且有近期卸料痕迹。

易产生扬尘物料采取

密闭储存或输送方式；

块状物料入棚入仓或

建设挡风抑尘网，并采

取洒水、喷淋、苫盖等

综合措施。对企事业单

位存在违法行为的，依

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大

气污染防治法》第一百

一十七条，立案处罚。

2020/3/22

SX-201918-061 2020-01-11
阳泉

市

平定

县
锁簧镇

平定县

合欣昱

煤业有

限公司

东侧无

名煤泥

堆场

阳泉市平

定县

物料堆场未

落实扬尘治

理措施

2019年 12月 20日 12点起阳泉市处

于重污染天气橙色预警。该堆场现

场人员无法提供任何该堆场资料，

且堆场内有大量露天存放的煤泥和

石灰渣等物料没有苫盖。

易产生扬尘物料采取

密闭储存或输送方式；

块状物料入棚入仓或

建设挡风抑尘网，并采

取洒水、喷淋、苫盖等

综合措施。对企事业单

位存在违法行为的，依

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大

气污染防治法》第一百

一十七条，立案处罚。

2020/3/22



编号 检查时间 市 县区
乡镇

（街道）

污染源

名称

污染源

地址
问题类型 现场问题情况详述 整改要求 完成时限

SX-201918-062 2020-01-02
阳泉

市

平定

县

石门口

乡

平定县

巨城镇

龙庄村

三金石

料厂

阳泉市平

定县

物料堆场未

落实扬尘治

理措施

现场检查时，该企业处于停产状态，

企业堆场未完全覆盖，大量物料露

天堆放，洒水措施未见使用。

易产生扬尘物料采取

密闭储存或输送方式；

块状物料入棚入仓或

建设挡风抑尘网，并采

取洒水、喷淋、苫盖等

综合措施。对企事业单

位存在违法行为的，依

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大

气污染防治法》第一百

一十七条，立案处罚。

2020/3/22


